


























































































































































































































海南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说明外，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期末账面价值项且 受限原因

731,592,107.21 详见附注七、 1、 受限制的货币资金明细

24,059,105.95
966,045,789.21 为本公司长期和短期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620,797,177.25 为本公司长期和短期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478,797,602.69 为本公司长期和短期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381,321,263.59为本公司长期借款和短期提供抵押、 质押担保

为本公司长期借款提供质押担保91,800,000.00

货币资金

应收账款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合计 3,294,413,045.90

八、 或有事项

1、 装修工程款欠付诉讼事项

2020年 10月 13 日，本公司的三级子公司海旅免税城(三亚)迎宾有限公司与上海市建筑装饰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海旅免税城三亚迎宾路店装修项目设计、 施工总承包合同》 ,约定海旅免

税城 (三亚) 迎宾有限公司将海旅免税城三亚迎宾路店装修项目设计、 施工总承包工程发包给上

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已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海

旅免税城装修工程已于 2020年 12月 30 日竣工验收合格。 海旅免税城 (三亚) 迎宾有限公司委

托的全过程咨询公司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中恺鼎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结算价为

29,493.99万元， 尚欠工程款本金 9,468.24万元。

2024年 8月 19日，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欠付工程为由起诉海旅免税城 (三亚)

迎宾有限公司，并要求支付欠付工程款 9,468.24万元和利息1,224.60万元，合计 10,692.84万元 。

2024年 12月6日，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件，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申

请工程造价鉴定，现目前该案正在诉讼阶段。

2、 买卖合同纠纷诉讼事项

2024年 8月8日至2024年 10月21 日， 海南海汽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汽器材公司”)与广

东广业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业石油公司”)先后共签订三份购买油品合同，共计向

广业石油公司采购 12000吨 0#车用柴油(N1), 合同签订后， 海汽器材公司依约向广业石油公司

支付了采购款合计8,300.00万元，截至2024年 12月 31 日，海汽器材公司仍未实际收到货物 。

海汽器材公司于 2025 年 3月就其与广业石油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案， 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解除上述采购合同，请求广业石油公司返还货款 8,300.00万元并支付货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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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10%的违约金 830万元。同期，海汽器材公司收到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案号:（2025）粤 0104民初 9957号）。

截至本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上述诉讼事项尚未判决。

3、其他小额纠纷合同案件

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日，本公司尚有多宗未审结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案件，主要案件均处于审理

或判决阶段，涉及交通事故案件的车辆已向保险公司投保承运人责任险，事故发生时车辆在保险

期内。案件的诉讼请求除依法获得保险理赔外，公司还逐年提取了安全互助金。涉及劳动纠份争

议、房屋租赁纠份、物业合同纠份、买卖合同纠份等纠纷案件涉案金额不大，且未最终裁定公司

承担相关责任。因此上述案件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造成重大影响。

除存在上述或有事项外，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要或有事项。

九、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日，本公司无需要披露的重要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十、其他重要事项

1、海南体育赛事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事项

根据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3年 4月 6日印发琼国资改[2023]29号通知，2022年 12

月 29日，省旅文厅与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签订《经营性国有资产移交协议书》，将

省旅文厅下属海南体育赛事有限公司的国有股权移交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现海南省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将海南体育赛事有限公司的国有股权以 2022年 12月 31日为划转

基准日无偿划转至海南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该股权划转事项正在协商进行。

2、下属二级子公司海南省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屯昌县中心市场重建项目:

屯昌县中心市场重建项目概况：2009年省国资委将省属国有资产屯昌中心市场 14200㎡铺面注入

本公司下属二级子公司海南省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海南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该铺面只有房产证没有土地证，土地使用权在屯昌县工商局名下。2010年海南省商务厅将

屯昌中心市场列入重点改造单位，屯昌县政府经过研究决定对中心市场进行拆除重建。为了盘活

存量资产，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海南省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向屯昌县政府提出中心市场重

建，由海南省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政府主导拆迁安置并给予必要的支持。屯昌县委、

县政府经过反复研究后同意该建议并要求海南省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必须作为项目的业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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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对中心市场重建项目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和评估，该项目总投资成本约

3亿元，土地成本达 388万元/亩，县政府按建筑成本价向海南省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购买拆迁

置换房产，造成总投资成本较高，且拆迁安置的房产没有经济效益。为弥补海南省商业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在本项目承担的拆迁安置成本过高，县政府承诺将环东一路东侧、东风东路北侧、环东

二路西侧约 100亩土地通过挂牌方式转让给海南省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其中建设用地 73亩，

限价房用地 27亩。限价房用地取得后承担县政府 300套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任务。目前县政府仅

将 11亩限价房用地挂牌转让用于建设 128套限价房，即“华盈花园”小区，其余土地尚未完成

征地。海南省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在市场重建项目的经验和资金方面尚不具备独立开发能力，

需对外招商合作，故在策划了具体的开发方案和对外招商合作方案后，按相关规定上报海南省国

际旅游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并获批。2013年 7月 1日海南省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招商

确定了海南万福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海南万福隆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福隆公司）

为项目合作方，双方签订了《屯昌中心商业广场项目委托开发合同》，以屯昌华盈实业开发有限

公司作为项目公司，海南省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项目开发权和拥有的屯昌中心市场 14200㎡

建筑物的资产作为对项目的投资，万福隆公司负责整个项目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合同约定项目建

成后，海南省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固定分得 14200㎡商铺，扣除海南省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分得的房产及拆迁户置换的房产后，剩余的房产全部归万福隆公司。由于万福隆公司承担整个项

目建设成本，海南省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将县政府承诺的补偿，即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及收益给

万福隆公司，海南省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不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分成，因此未将该项目纳入

核算范围。

屯昌县中心市场重建项目目前进展情况，2016年屯昌中心市场重建项目已完工，应归属海南省商

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及屯昌华盈公司名下的 14200平方米安置房，分布于一楼、三楼、五楼，屯

昌华盈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向海南省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开具不动产销售发票

72,383,652.26元。2017年 12月，海南省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将屯昌中心市场商铺计入投资性

房地产核算。

海南省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2月与海南志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恒实业”）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海南省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屯昌华盈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志恒

实业。在取得相应房产抵押后，于 2024年 4月 11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3、海汽器材公司与海南立开能源有限公司购买油品事项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海汽器材公司与海南立开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立开公司”)

的燃油采购合同中尚余 6,237.57万元未供货，经海汽器材公司多次催促，自 2025年初至本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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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批准报出日，海南立开公司共向海汽器材公司供油 101.74 万元，尚有 6,135.83 万元未供油。

鉴于海南立开公司偿债能力及资金短缺的原因，海汽器材公司基于谨慎性考虑，对该事项计提了

6,135.83万元的坏账准备。公司对上述事项保留继续追索的权利，并继续催收款项。

除存在上述重要事项外，截至本财务报告报出日，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要事项。

十一、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1、本公司的母公司情况

母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母公司对本公司

的持股比例

母公司对本公司

表决权比例

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南省海口市 行政单位 —— 100.00% 100.00%

2、本公司的子公司情况

详见财务报表附注六、1、子企业情况。

3、本公司的合营和联营企业情况

详见财务报表附注七、13、长期股权投资。

4、其他关联方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系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参股企业

东方市海星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的子公司

5、关联方交易

(1) 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政策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海南乐购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联营收入 市场价 177,853.04 _

海南乐购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收银管理费 市场价 15,565.99 _

海南乐购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合作收入佣金 市场价 11,857.13 _

海南乐购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水电及空调服务费 市场价 16,629.13 _

2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政策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海南乐购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协议价 — 7,728,27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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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补充资料

①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567,590,498.12   279,255,585.79

加： 资产减值准备

信用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 油气资产折耗、 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使用权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一”号填列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一”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一”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投资损失(收益以“一”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一”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一”号填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一”号填列)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一”号填列)

其他

18,756,913.66

4,835,409.26

9,832,242.75

2,363,767.59

103,792.04 82,855.44

72,613,167.09

-677,578,459.31 -380,464,549.15

49,347,218.55

-242,855,016.73 -250,484,818.01

-68,264,331.85   182,832,899.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4,798,027.72 -107,234,797.35
② 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1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③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272,697,157.84 1,249,639,113.33

1249,639,113.33 1,239,774,497.42

-976,941,955.49 9,864,615.91

现金的期末余额

减： 现金的期初余额

加： 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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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余

(2) 现 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构成

额期末余额

272,697,157.84  1,249,639,113.33

272,697,152.75  1,249,639,108.24

5.095.09

项且

① 现金

其中： 库存现金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其他货币资金

② 现金等价物

其中： 3个月内到期的债券投资

③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其中： 母 公司或集团内子公司使用受限制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272,697,157.84 1.249,639,113.33

十三、 比较数据

如遇必要，财务报表(包括附注)上期比较数已根据报告期的表达方式重新编排分类。

十四、 财务报表的批准

本财务报表已于2025年 4月 29 日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

海南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O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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